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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教育局文件乐清市教育局文件乐清市教育局文件乐清市教育局文件

乐教审〔2017〕3 号

乐清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7年校长、学区主任
离任审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学区）：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校长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教审

〔1997〕2 号）、《浙江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管理暂行办法》

和《关于对学校（单位）实施新一轮审计工作的通知》（乐教审

〔2017〕1 号）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局 2017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安

排，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7 年校长、学区主任离任审计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计目的

按照依法审计，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校长、学区

主任任职期间学校（学区）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

以及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通过审计，全面了解校长、学区主

任任职期间有关的经济活动，客观评价其在管理学校(学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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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的业绩和有关问题，为组织人事部门表彰、提拔、处分、

任免干部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划清责任界线，为新任校长、学区

主任做好法定代表人证件变更工作。加强学校校长、学区主任管

理和监督，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促进勤政廉政和党风行风建

设。

二、审计对象和范围

审计对象：2017 年度离任校长、学区主任。

学校（学区）离任校长（学区主任）学校（学区） 离任校长（学区主任）

大荆一中 卢米东 建设路小学 刘岳顺

雁荡一中 郭礼兵 城东二小 林  义

清江学区 包哲军 盐盆一中 陈建华

虹桥二小 陈提强 石帆三小 刘  琼

虹桥三小 胡建荣 城区学区 金松平

南岳二小 薛化操 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黄信智

城东二中 陈一峰 市业余体校 林  坚

审计范围：主要审计校长、学区主任离任近三年内的学校、

学区的财务收支（基本帐、食堂帐、工会帐）以及有关经济活动

情况，重大事项可做必要的追溯和延伸。

三、审计内容

1.全面了解被审学校、学区的基本情况。

2.学校、学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

3.全面了解被审学校、学区的资产负债和财务收支情况，重

点检查：

（1）各项收费是否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有无

乱收费，是否使用合法票据，有无设立账外账和“小金库”。

（2）各项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包括职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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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专用经费是否按规定比例提取和使用，有无虚列公用经费支

出、有无超范围发放奖金和接待、是否规范使用公务卡、各类报

销是否及时等。学校预算执行情况。

（3）食堂财务收支核算及盈亏情况，食堂各类收支的规范性

情况。其他代办经费收支情况。

（4）固定资产管理和使用是否合规，大宗物品有无实行政

府采购和统一招投标。

（5）学校、学区专项经费使用是否合规，以及营养餐、助

学金等政策落实情况。

（6）是否规范使用往来款科目。往来账款是否及时清理，

债权债务有无纠纷或遗留问题。

4.学校、学区遵守财经法纪和个人廉洁从业的有关情况：

（1）财务管理是否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制度，有无重大

违纪违规问题。

（2）财务收支是否真实、依法，有无存在会计信息失真问

题。

（3）有无滥发奖金福利、超标准接待，公款挪用、侵吞公

物及其它个人经济问题。

四、审计时间安排和要求

1.审计时间定于 2017 年 3月。

2.有关学校（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审计工作，提前做好准

备工作，积极配合审计组人员，及时真实完整地向审计组提供学

校（学区）基本情况、财务会计凭证、报表、帐册等与学校（学

区）经济活动相关的资料，并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审计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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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并将整改结果报教育局内

审室。

3.审计组及审计人员要强化责任认识、坚持依法审计，保质

保量完成审计工作。审计过程中严格审计纪律、做好保密工作，

同时加强与被审计学校（学区）的沟通，分析审计中发现的有关

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意见建议。审计完成后，审计组要认真做

好汇总工作，实事求是报告有关问题，形成书面审计报告。

附件 1.准备材料清单

2.学校、学区基本情况表

3.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4.送达回证

                         乐清市教育局

                       2017 年 2 月 23 日

抄送：乐清市审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清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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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准备材料清单

1.个人任职期间基本工作情况说明，包括：学校（学区）概

况、职务、任职时间、现有教职工人数、班级数、学生数、食堂

就餐人数、收费标准、执行财经纪律和廉政规定情况，主要成绩

和存在不足，以及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2.学校（学区）基本情况表。

3.法人证书、任职文件。

4.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5.学校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的有关材料。

6.各账户（基本账、食堂账、工会帐）财务会计账册、报表、

凭证、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及相关资料。

7.送达回证。

8.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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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学区基本情况表
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人证书号 任职时间 现有在职人员

在编在岗人员 现有班级数 现有学生数

是否财务单独核算   □是   □否 是否单独设置会计账簿   □是   □否

食堂临时工人数 人
在食堂就餐

学生人数
人

在食堂就餐教

职工人数
人

向学生收取伙食

费标准
元

向教职工收取伙

食费标准
元

截止 1月 31

日结余资金
元 银行存款 元 现金 元

基

本

户
资   产 元 负    债 元 固定资产 元

截止 1月 31

日结余资金
元 银行存款 元 现金 元

食

堂

户 资    产 元 负    债 元 固定资产 元

截止 1月 31

日结余资金
元 银行存款 元 现金 元

工

会

户 资    产 元 负    债 元 固定资产 元

年 月
拨  入 人数 金额 支出

支出
方式

年 月
拨  入 人数 金额 支出

支出
方式

年 月
拨  入 人数 金额 支出

支出
方式

年 月
拨  入 人数 金额 支出

支出
方式

基

本

情

况

享受营养餐

情况

年 月
拨  入 人数 金额 支出

支出
方式

单位负责人（签章）：            审核人（签章）：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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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我们已提供审计范围内的全部经济活动资料及相关资料，并

郑重承诺如下：

一、所提供的财政、财务收支资料、财务数据和审计范围所

涉及的其他资料均是真实的、完整的反映了本单位的财政、财务

状况。

二、无账外账和账外资产。

三、无“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和“未决诉讼”、“抵押借款

或为其他单位借款提供担保”等或有事项。

四、本单位（包括内部机构）的各类存款账户（包括储蓄账

户）均已全部提供，不存在遗漏。

五、对本单位难以明确的事项和本单位不能承诺的事项将以

报告方式专门予以陈述。

对上述承诺，本单位和有关责任人愿意承担《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和党纪、政纪规定的有关责任。

被审计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财会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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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送 达 回 证
  

文书

标题及文号

《乐清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7 年校长、学区主任

离任审计工作的通知》

送达方式

收件人签名： 收文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签名： 发文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